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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补偿协议 

本协议由以下各方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签署： 

甲方：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福州滨海工业区(松下镇首祉村) 

法定代表人：林汝捷 

乙方：钟剑 

身份证号：510721197005213251 

（本协议任何一方以下单称“一方”，合称“双方”） 

鉴于： 

1. 甲方是一家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

司，其证券代码为“002639”，证券简称为“雪人股份”。 

2. 四川佳运油气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运油气”）是一家依法成立

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江油市太平镇桃源路 802 号，注册资

本为 1,666.6667 万元，实缴资本为 1,666.6667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钟剑。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佳运油气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股权比例 

钟剑 9,500,000 57.00% 

钟波 2,333,333 14.00% 

赵碧华 1,666,667 10.00% 

李媛 1,666,667 10.00% 

杨宇晨 1,166,667 7.00% 

曹崇军 333,333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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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股权比例 

合计 16,666,667 100.00% 

 

3. 甲方与乙方及佳运油气其他股东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签署《福建雪人股份

有限公司与钟剑、钟波、赵碧华、李媛、杨宇晨及曹崇军关于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四川佳运油气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协议》（以下简称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甲方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的方式收购乙方、钟波、赵碧华、李媛、杨宇晨及曹崇军合计持有的佳运

油气 100%的股权。 

4. 乙方承诺，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如果佳运油气在任何承诺年度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实际净利润未达到承诺净利润，则乙方应当按照本协议的约

定，对甲方做出补偿。如果佳运油气在任何承诺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实际净利润超过承诺净利润，则甲方应当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对佳运油

气的管理层进行奖励。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4 年修订）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协议双方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

经协商一致，就具体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定义 

1.1 在本协议中，除上下文另有明确规定外，下述用语应具有如下定义： 

承诺年度 指 2016 年度、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 

净利润 指 佳运油气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会计师事务所 指 负责甲方年度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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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为本协议之目的，除上述用语外，本协议中的用语均适用《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项下的定义和规定。 

第二条 业绩承诺及补偿 

2.1 乙方向甲方确认并承诺：佳运油气在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

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额分别不低于 3,889 万元、4,472 万

元和 5142 万元，且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合计不低于 13,503 万元。如

果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实际

净利润额未达到上述承诺的净利润，但不低于上述承诺净利润的 90%，则

当年度不触发下述补偿程序。 

2.2 如佳运油气在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三年内的任何一年实际净利润

数额未达到当期承诺净利润数的 90%，则乙方应按照本条约定对甲方进行

补偿。 

2.3 双方同意，由甲方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于承诺年度内每一个会计年度结束

后，在甲方该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 30 个工作日内，就佳运油气该年度的

实际净利润与当期承诺净利润的差额予以审核，并出具利润承诺的《专项

审核报告》，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额以上述利润承诺的《专项审

核报告》为准，每年计算一次。 

2.4 如佳运油气在承诺年度内各年实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数未达到

当期承诺净利润数的 90%，由乙方优先以本次交易中取得的甲方的股份进

行补偿： 

（1）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

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盈利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本

次交易总对价÷本次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已补偿的现金÷发行股

份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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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0，按照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2）如甲方在业绩承诺期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相应调

整为： 

按照第 2.4 条第（1）款所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

比例）。 

（3）如甲方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现金分配，现金分配的部分应相应返还

至甲方指定的账户内。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的现金股利×

按照 2.4 条第（1）款所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 

2.5 如乙方所持甲方的股份总数不足以补偿的，由乙方进行现金补偿。现金补

偿金额计算方式如下： 

应补偿现金金额=不足补偿的股份数量×发行价格；其中，不足补偿的股

份数量=应补偿的股份数－以补偿的股份数。 

2.6 佳运油气各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如需进行

补偿的，甲方应召开董事会会议，并在董事会决议做出时发出股东大会通

知。董事会应按照本条的约定确定乙方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并以 1 元的

总价回购相关股份。乙方应在甲方股东大会做出通过向乙方定向回购该等

应补偿股份议案的决议日后 30 个工作日内，将其需补偿的股份划转至甲

方账户，甲方应将取得的补偿股份予以注销。 

2.7 股份不足以补偿的，乙方应在甲方股东大会作出补偿决议之日起 30 个工

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甲方指定账户进行补足。 

2.8 本条所涉及的计算公式中的发行价格、己补偿股份数量应考虑甲方分红、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因素影响并进行相应调整。 

2.9 在承诺期限届满时，甲方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师对期末标

的资产的价值予以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同时由甲方聘请的具有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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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期末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

值测试报告》。除非法律另有强制性规定，期末标的资产采取的估值方法

与本次交易对标的资产采取的估值方法保持一致。 

（1）如期末标的资产减值额>己补偿股份总数×发行价格+己补偿现金总

金额，则乙方应向发行人进行资产减值的股份补偿。 

资产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量=期末标的资产减值额÷发行价格-业绩承

诺期限内乙方己补偿股份总数-己补偿现金总额÷发行价格。 

（2）股份不足以补偿的部分由乙方以现金方式补偿 

资产减值应补偿的现金=期末标的资产减值额-资产减值补偿己补偿

的股份数×发行价格 

计算公式中的发行价格、己补偿股份数量应考虑甲方分红、送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因素影响并进行相应调整。 

（3）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标的资产的评估值-（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

承诺期限内佳运油气股东增资+承诺期限内佳运油气股东减资+承诺年度

期限内佳运油气累计利润分配）。 

佳运油气《减值测试报告》出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召开

董事会会议，并在董事会决议做出时发出股东大会通知。董事会应按照本

条的约定确定需补偿的股份数量，并以 1 元的总价回购相关股份。乙方

应在股东大会做出通过向乙方定向回购该等应补偿股份议案的决议日后 

30 个工作日内，将其需补偿的股份划转至发行人账户，发行人应将所补

偿股份予以注销。股份不足补偿部分以现金进行补偿，乙方应在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作出补偿决议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发行人指定

账户进行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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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业绩奖励 

如佳运油气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实际净利润合计数高于各年承诺

净利润合计数，超出部分的 30%作为对佳运油气管理层的业绩奖励，但业绩奖

励最高额不超过本次交易对价的 20%。上述业绩奖励将在甲方 2018 年年报和

同年关于佳运油气利润承诺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 10 个工作日内，由甲方

以现金方式支付，具体分配由佳运油气管理层内部研究。 

第四条 违约责任 

若本协议任何一方未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另一方有权要求违约方

实际履行相关义务，并要求违约方赔偿直接经济损失。 

第五条 生效 

5.1 本协议自下列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1） 本协议经自然人签署、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

章； 

（2）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生效。 

 

第六条 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 

6.1 本协议的订立、履行、解释适用中国法律。 

6.2 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应由本协议双方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如自

争议发生之日起 60 日内未能通过协商方式解决，本协议的任何一方均有权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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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除有关产生争议的条款外，在争议的解决期间，不影响本协议其他条款的有

效性。 

第七条 其 他 

7.1 本协议有关不可抗力、保密的条款，适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的相关规定。 

7.2 本协议构成双方之间完整的合同，并取代在本协议签署前双方与本协议相关

的信函来往、声明、协议或其他任何文件。 

7.3 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未能行使或延迟行使在本协议下的任何权利、权力或优

惠权时，不应视为放弃。而任何权利、权力或优惠权的单独或部分的行使并

不妨碍日后任何权利、权力或优惠权之行使。 

7.4 本协议中任何条款之无效，将不影响本协议与该条款无关之任何其它条款之

有效性。 

7.5 本协议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7.6 甲乙双方于 2015 年 12 月 4 日签署的《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与钟剑之利

润补偿协议》不再履行。 

7.7 本协议壹式 6 份，本协议双方各执 2 份，其余报有关部门审批或备案使用，

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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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与钟剑之利润补偿协议》福建雪人股

份有限公司签章页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林汝捷 

2016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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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与钟剑之利润补偿协议》钟剑签章页 

 

钟剑 

2016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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